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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收錄 2 篇文章。

1. 依侵權行為請求賠償，抑或依給付不能請求賠償

發布日期: 2023-05-18

內文

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出賣共有土地，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。未受通知之他共有人

應依侵權行為（民§184、§185）規定向出賣土地共有人請求連帶賠償，不得依給付不能之法律

關係（民§226I）請求賠償（109年度台上大字第2169號裁定主文）。其理由（109年度台上大字

第2169號裁定理由）如下：

• (一) 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出賣共有土地全部，並已辦畢所有權移轉登

記，原共有關係於標的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消滅，原共有人亦均喪失共有人身分。縱為出

售、處分者違反通知義務，然未受通知者於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，已無從再行使共有人優先

承購權，且為出售、處分者亦無與之訂立買賣契約之意願，雙方自未成立買賣契約，該未受通

知者即不得依給付不能之法律關係請求出賣之共有人賠償損害。

• (二) 土地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出賣共有之土地，未依同條第2項規定通知他共

有人，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時，出賣之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已無從與他共有人成立買賣契

約。他共有人於移轉登記後知悉上情，自不得依給付不能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出賣之共有人賠償

損害。

• (三) 是以，出賣之共有人違反通知義務，致未受

通知之他共有人無從行使優先承購權，倘構成侵權

行為致該共有人因此受有損害，自得依侵權行為之

法則請求出賣之共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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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多數決處分之適用範圍

發布日期: 2021-12-07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今日專欄說明有關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多數決處分之適用範圍

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：「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，其處分、變更及設定地上權、農

育權、不動產役權或典權，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但其應有

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予計算。」

其中，「處分」依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3點：「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，以有償

讓與為限，不包括信託行為及共有物分割。」

其相關排除適用範圍茲說明如下：

• T. ABLE_PLACEHOLDER_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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